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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我与丈夫、婆

家人之间的故事。 

当年他们在我伤口处撒盐 

2004 年，因为我修炼法轮

功，曾进京上访，中共警察一

次次上门绑架、抄家、勒索等

等。我丈夫在单位是个小官，

他整天跟着担惊受怕。大姑姐

与婆家人劝丈夫与我离婚。  

十三年前，我被中共警察

绑架到看守所。丈夫为了追求

所谓前途和幸福，在我被中共

邪党迫害最艰难的时候，抛弃

了我和孩子。丈夫到法院起诉与我

离婚，法官到看守所里宣判离婚。

婆家的大姑姐与大伯哥们纷纷给丈

夫写假欠条，目地是让我净身出

户，最后楼房与承包的山都归丈夫

所有。在最艰难时刻，他们在我伤

口处撒盐。 

那时我领着孩子打工度日，冬

天没钱交取暖费。为了供孩子上

学，我把首饰、集邮等值钱的东西

都变卖了，每月还得还房贷，我父

母与姐妹都在帮助我渡难关。有一

次，我兜里仅有的五元钱丢了，哭

的好伤心…… 

真善忍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 

我用了七年半的时间，还完了

房贷，我退休了，儿子大学毕业也

上班了。这时，丈夫在外地混不下

去了，要回家。 

大姑姐劝我说：“我弟弟说，

这回回家不走了，谁都没有你对他

好。你就别炼法轮功了，你们好好

过日子吧。”我问大姑姐：“姐，

你还记的我是为什么修的大法

吗？”我说：“我生孩子是夏天，

月子里就得了产后风，当时浑身骨

头缝都痛，在月子里得穿上薄棉

裤。后来经人介绍我炼了法轮功，

修炼后病才好的。你也知道，当年

我爹患了胃癌，医院大夫说已转移

到淋巴，只能活半年了。我爹修炼

法轮功后三个月，身体就康复了。

我妈妈身患肝硬化、高血压、胸膜

炎，她吃西药过敏，有病就只能在

家等死啊！妈妈仅仅炼了法轮功四

个月，就痊愈了。我和我妈妈修炼

大法二十七多年了，从得法至今没

吃过一粒药，身边的亲友都是见证

人。是慈悲的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全

家人。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

我们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 

我又说：“如果我不修大法，

我不会给你弟弟开门的。我看他可

怜，看他这些年因我修大法受迫害

也跟着受着间接的迫害。换位思

考，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她坦

白的说：“如果我是你，我是不会

原谅我丈夫的！”我说：“这就是

常人与修炼人的区别，你弟弟是跟

我修的大法沾光了。” 

是真、善、忍融化了我内心对

婆家人的坚冰。 

大姑姐天天敬念法轮大法好 

每每大姑姐身体不舒服，我就

买点东西去看她。渐渐的，大

姑姐也能听我讲大法真相了。

我就送她《九评共产党》、师

父讲法、《忆师恩》的录音卡

给她听。终于有一天，她说：

“我什么都明白了！” 

从那起，大姑姐就开始念

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这几年，她每天都诚心

的念，并说她受益了。 

三年了，明白真相的大姑

姐开始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

了。虽然她还没有正式开始修

炼，但受益良多。她身体出现

不舒服时，就听师父讲法，有时听

到后半夜。她说：“听师父讲法，

身体就好了，大法真神！每次我都

能奇迹般的好起来。已经听的放不

下了。” 

疫情解封后，我给她送去了师

父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

和真相期刊。看到她原来黑黑的脸

现在变的从里往外透着红，满脸笑

容。我说：“你比以前年轻了！” 

有一次，我在大姑姐家碰到她

楼上的朋友，我给她讲大法真相，

大姑姐在一旁也帮腔说：“大法好

啊！”讲了在她遇到危险时大法师

父是怎么保佑她的。她还帮助我在

亲属中传递真相资料，大姑姐给她

小姑子及子女每家都送去了大法师

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与真

相资料。现在婆婆家的大伯哥嫂、

二大伯哥嫂、三大伯哥和两个大侄

儿都在听《九评共产党》录音和真

相资料。他们由以前的拒绝听真

相，到现在能听进去真相了。 

现在身心受益的大姑姐已养成

了习惯：只要在家没事或出门之

前，就在心中虔诚的默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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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法》第九章

第六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

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堵

死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

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

的后路。善恶有报是天理。目

前落马的中共官员，都是追随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

本的人。历史告诉今人：中共

一贯是卸磨杀驴，追随中共只

能害自己，成为中共陪葬。愿

良知尚存者择善而从。◇ 

 

从央视播放的构陷法轮功的

“天安门自焚”镜头中看到（右

图），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

“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

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

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知

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分

钟，就能被烧死。然而，北京警察

却能在这一分钟内极快地做出 3 

件事：发现有人自焚、开车取来灭

火器和灭火毯、将火扑灭把人救

出。这可能吗？再说，王进东稳坐

不动，声如洪钟似地喊口号。且不

说这是 500 度高温的汽油之火，

即使将手伸进 100 度的沸水中，

也不会“岿然不动”吧。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法
轮功学员黄文玉被迫害情况 

2024 年 9 月 15 日大陆综合消

息中刊登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

镇法轮功学员黄文玉被警察绑架的

消息。法轮功学员黄文玉，女，七

十岁左右。2024 年 6 月 18 日在斑

竹园镇给世人讲大法真相救人，被

不明真相的人恶告。班竹园派出所

警察到她家非法抄家，并把她绑架

到郫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已经

快三个月了，还渺无音讯。” 

现了解到：黄文玉为 1950 年

生人，至今年 6 月被绑架后，成都

市新都区大丰派出所逼迫她签字，

黄文玉不配合，至今仍未回家。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多位法轮功
学员被骚扰的补充情况 

2024 年以来，四川省成都彭

州市濛阳镇派出所警察，伙同社区

或村干部骚扰、恐吓众多法轮功学

员，伤害了法轮功学员本人和他们

的家庭。彭州市九尺镇、敖平镇、

隆丰街道等也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

当地社区、警察不同程度的骚扰。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天彭街道雷
音村游全芳被丽江公安机关迫害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天彭街道雷

音村法轮功学员游全芳被丽江公安

迫害，第二次被移交检察院。但检

察院认为证据不足，驳回。丽江公

安机关正在准备继续实施迫害，企

图第三次于 2025 年 1 月还想再移

交检察院。 

希望丽江公安机关从道德公义

方面去考量，站在正义的一边，为

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要跟着邪

恶造孽。 

四川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赵玉
明、汪玉国、吉祥寿面临非法开庭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法院在

2024 年 12 月 26 日 9 点 30，对法

轮功学员赵玉明、汪玉国、吉祥寿

非法开庭。 

公诉人：廖娟（刑事案部门负

责人） 

原公诉人：周小军（因心脏病

换成廖娟） 

法官：徐坤林 

法官的书记员：龙婧 

四川省攀枝花法轮功学员姚佳
秀被构陷到西昌市检察院 

四川省攀枝花法轮功学员姚佳

秀被构陷到西昌市检察院，目前负

责人是马海伍合。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派出所社区
警察谭兵等骚扰法轮功学员 

四川什邡市方亭派出所社区警

察谭兵， 50 多岁，中等身材。谭

兵每月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执行所

谓“回访”敲门，对法轮功学员正

常生活造成干扰和伤害。陪同谭兵

敲门的还有新来的警察杨某。 

四川简阳市派出所警察对法轮
功学员非法抄家 

2024 年 9 月，简阳市草池派

出所 4 人分别到成都东部新区玉成

乡法轮功学员雷大佛、许秀英、陈

玉群等家中抢走大法书及资料。过

程中，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姓

名，也不说电话号码。 

2024 年 10 月，四川简阳市全

合村 1 队法轮功学员董富容被抄

家。简阳城西派出所到周洪贵被抄

家，抢走大法真相资料。 

2024 年 11 月，简阳市东溪派

出所再次到周洪贵家抄走大法真相

资料、私人物品。◇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